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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文科青年教师“科研特区”实施意见

（讨论稿）

文件性质：新制订的制度

制定依据：国家双一流建设和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我校建设高水平大

学的客观要求；我校文科教师的师资结构；近年来我校青年教师科研中因扶持

力度不足所引致的成长不快、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足问题；青年教师占有的科研

资源少、压力大、负担重等特殊性。

主要内容：在科研项目（校基金）、学术交流、成果出版和成果奖励等领域给

予青年教师特殊（别）扶持政策，促进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第一条 为鼓励和扶持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促

进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根据国家建设“双一流”和江苏省建设高水

平大学的要求，同时结合我校实际，特在文科青年教师中设立“科研

特区”，试行以下扶持计划和政策。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文科青年教师是指：

1、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包括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跨学科研究；

2、年龄在 35周岁（含）以下；

3、除享受学校引进的支持政策外，未享受学校及上级部门科研、

人才等领域的支持计划或政策。

第三条 “科研特区”是指我校文科青年教师享受特别支持政策

的科研活动领域，本条例主要包括科研项目申报、学术交流、成果出

版、成果奖励等四个领域。

第四条 科研项目支持计划

1、优先支持青年教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对于国家社科基金

等限项申报的项目，青年项目的入围比例不少于学校可申报基数的三

分之一。

2、在校人文社科基金设立“青年教师重点项目培育基金”，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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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校基金总额的 50%。青年教师上一年度申报但未立项的部省级及

以上项目，以及青年教师单独申报且列入校培育基金的项目，自动列

入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并给予每个项目 10000 元的经费支持。

3、青年教师申报的部省级以上未立项项目和列入校培育基金的项

目，若经过完善或培育，在下两个年度内获得了部省级以上科研立项，

则自动给予结项。

4、鼓励青年教师开展以问题为导向或具有学术前沿性质的跨学科

研究和协同研究。凡是没有课题经费或学科经费支持且产出有影响成

果的研究，经申请、人文社科处聘请专家论证，学校采纳后资助的方

式，给予与校培育基金项目同等额度的支持。

第五条 学术交流支持计划

1、优先支持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青年教师根据学

校学术交流管理相关规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在国家和学校规定的财

务报销范围内，学校资助核定费用的 1/2。

2、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以学院、学科或课题组的形式组织各种学

术沙龙。凡在学校人文社科处网站公布活动主题、时间、地点的学术

沙龙，涉及到场租费用、聘请专家等方面的费用，经申请，从学校学

术交流费中列支。

3、鼓励青年教师开展以解决重点问题为导向的校际小型学术研讨

会。经申请，有关费用（每次不超过 3000 元）从学校学术交流费中列

支。

第六条 科研成果出版支持计划

1、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在 SCI、SSCI、A&HCI 和 ESI 来源（收录）

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费用在学校文科科研

成果培育基金中报支 1/2。正式发表的，相关费用再从奖励费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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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符

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费用在学校科研成果培育基金中报支 1/2。正式发表

的，相关费用再从奖励费用中扣除。

3．优先支持青年教师博士论文、学术专著出版。校出版基金对青

年教师著作的出版资助额，为同等级著作出版资助额的 2 倍。其中，

资助额的 1/2 在学校出版基金中列支，其余 1/2 在文科科研成果培育

基金中列支。

第七条 科研成果奖励特别政策

1、青年教师发表在权威期刊（A、B、C 三类）上的学术成果，按

照同等级奖励标准的 1.5 倍予以奖励；发表在权威期刊以外、北大核

心期刊以上的学术成果,每篇奖励 3000 元(每年最多 1篇，35 岁以前最

多不超过 5篇)。

2、青年教师发表在 SCI、SSCI、A&HCI 和 ESI 来源（收录）期刊

上的科研成果，按照同等级奖励标准的 1.5 倍予以奖励。

3、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与本校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以及国

内外著名学者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凡是在权威期刊（A、B、C三类）

上以第二署名身份发表的学术成果，经第一署者确认，学校从科研奖

励基金中给予 1/2 额度的奖励。

4、青年教师以第一获奖者身份获得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按

照同等级奖励标准的 1.5 倍予以奖励。

5、青年教师以第二、三获奖者身份获得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分别按照同等级奖励标准的 1/2、1/4 予以奖励。

第八条 相关政策的实施需同时符合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

管理、经费管理、学术交流管理、科研成果出版和奖励条例的相关条

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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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条例由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从颁布之日起实施。


